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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1月5日下午14:00在福建省福州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经一路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为：(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1月 5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2)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1月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林永保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426人，代表股份630,054,0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976,918,
468股）的比例为64.4940%。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625,272,40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4.0046%；(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

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2人，代表股份4,781,6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0.4895%；(3)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422人，代表股份4,781,668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895%。

公司董事、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

系通过视频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福

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4,911
1,209,514
69,6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70%
0.1920%
0.011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2,506
1,209,514
69,6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486%
25.2948%
1.4566%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的下列事项，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4,511
1,206,214
73,3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69%
0.1914%
0.011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2,106
1,206,214
73,3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403%
25.2258%
1.5339%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5,611
1,203,614
74,8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71%
0.1910%
0.011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3,206
1,203,614
74,8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633%
25.1714%
1.5653%

2.03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88,311
1,202,714
63,0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91%
0.1909%
0.01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15,906
1,202,714
63,0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289%
25.1526%
1.3185%

2.04 发行数量，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1,411
1,205,614
77,0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64%
0.1914%
0.012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499,006
1,205,614
77,0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1754%
25.2133%
1.6113%

2.05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6,211
1,215,114
62,7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72%
0.1929%
0.01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3,806
1,215,114
62,7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758%
25.4119%
1.3123%

2.06 发行股份的限售期，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4,211
1,154,314
125,5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69%
0.1832%
0.019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1,806
1,154,314
125,5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340%
24.1404%
2.6256%

2.07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5,111
1,152,914
126,0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70%
0.1830%
0.02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2,706
1,152,914
126,0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528%
24.1111%
2.6361%

2.08 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8,511
1,149,514
126,0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75%
0.1824%
0.02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6,106
1,149,514
126,0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3239%
24.0400%
2.6361%

2.09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88,811
1,189,714
75,5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92%
0.1888%
0.012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16,406
1,189,714
75,5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393%
24.8807%
1.5800%

2.10 决议有效期限，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2,511
1,147,014
134,5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66%
0.1821%
0.021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0,106
1,147,014
134,5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1984%
23.9877%
2.8138%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3,611
1,214,214
66,2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68%
0.1927%
0.010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1,206
1,214,214
66,2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214%
25.3931%
1.3855%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表

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6,311
1,152,214
125,5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72%
0.1829%
0.0199%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3,906
1,152,214
125,5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779%
24.0965%
2.6256%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7,611
1,150,314
126,1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74%
0.1826%
0.02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5,206
1,150,314
126,1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3051%
24.0568%
2.6382%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77,111
1,150,314
126,6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73%
0.1826%
0.020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04,706
1,150,314
126,6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946%
24.0568%
2.6486%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783,611
1,144,314
126,148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7984%
0.1816%
0.0200%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11,206
1,144,314
126,14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4306%
23.9313%
2.6382%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及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628,810,869
1,151,314
91,890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99.8027%
0.1827%
0.014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3,538,464
1,151,314
91,89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0006%
24.0777%
1.921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陈禄生律师、林静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

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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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2026年1月5日（星期一）15:002、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1栋1201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4、召集人：董事会5、主持人：董事长林涛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
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282,520,3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53.5807%。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63,639,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 5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8,880,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3.5807%。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880,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3.5807%。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 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2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880,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27,280,000股的3.5807%。

（三）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00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1%；反对506,80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4%；弃权12,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6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77%；反对506,8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3%；弃权12,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90,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5%；反对518,80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6%；弃权10,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5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48%；反对518,80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79%；弃权10,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85,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8%；反对508,1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9%；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45,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88%；反对508,1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13%；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86,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9%；反对510,5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7%；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46,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05%；反对510,5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40%；弃权2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4 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57,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8%；反对536,2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8%；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17,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99%；反对536,2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01%；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47,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1%；反对546,8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6%；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0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38%；反对546,8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62%；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50,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4%；反对543,0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2%；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1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39%；反对543,0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61%；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7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85,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8%；反对506,9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4%；弃权27,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45,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688%；反对506,9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9%；弃权27,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8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68,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6%；反对525,49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0%；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28,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67%；反对525,4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33%；弃权26,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9 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75,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0%；反对517,3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3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26%；反对517,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00%；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67,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2%；反对517,64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2%；弃权35,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7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2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697%；反对517,6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17%；弃权35,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4,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75,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0%；反对517,3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3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26%；反对517,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00%；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75,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0%；反对517,3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3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26%；反对517,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00%；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83,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1%；反对511,3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0%；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44,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588%；反对511,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82%；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回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81,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2%；反对511,3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0%；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41,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444%；反对511,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82%；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000,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9%；反对492,3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3%；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60,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50%；反对492,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76%；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000,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9%；反对492,3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3%；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60,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450%；反对492,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76%；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1,975,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70%；反对517,32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1%；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335,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26%；反对517,3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00%；弃权27,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桑健、袁月云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943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1月5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1月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

00—15:00。
②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1月5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湖南省益阳市长春经

济开发区资阳大道北侧01号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杨宇红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8 人，代表股份 102,327,4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1956％（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9,871,1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799％

（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4人，代表股份 22,456,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157％（已

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4人，代表股份 22,456,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157％（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已扣

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4人，代表股份22,456,3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157％

（已扣除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数量）。
其他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9,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38,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1%；反对 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6,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3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7%；反对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6,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2,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34,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47%；反对 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梁爽、向情情；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300838 证券简称：浙江力诺 公告编号：2026-001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李雪梅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9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5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雪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609%），计划在2025年10月23日—2026年01月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2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152%）。

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收到李雪梅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减持计划相关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李雪梅

合计

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12/26
2025/12/31

-

减持均价(元/股）

16.1100
15.2882

-

减持股数（股）

10,000
11,000
21,000

减持占总股本比例（%）

0.0072
0.0080
0.0152

【注】以上表中计算股份占总股本（137,978,000股）的比例时，尾数进行四舍五入计算；若有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李雪梅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84,000
21,000
63,000

占总股本比例（%）

0.0609
0.0152
0.0457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63,000
0

63,000

占总股本比例（%）

0.0457
0

0.0457
【注】上表中“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收盘后李雪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股份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行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李雪梅女士已经实施完毕。

（三）李雪梅女士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李雪梅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1月05日

证券代码：002975 证券简称：博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金额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3.35元/股，回购股份的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本次回购，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司取得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

海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

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27日起由不超过53.35
元/股调整为不超过53.2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

价格上限的议案》。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价格上限低于公司二级市场股

价，为了保障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顺利实施，公司将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114.16元/股（含），不高

于董事会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除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外，本次回购方

案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的生效时间为2026年1月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6年1月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840,5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最高成交价为35.1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7.55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27,
224,997.4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上限，本

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公司股份回

购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集合竞价；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847 证券简称：盐津铺子 公告编号：2026-001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

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等）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109.32元/股（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

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拟回购数量不低于2,600,000股，不超过3,000,000股。具

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本次回购股份后续将用作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69）等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

易日予以披露，并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首次回购

股份及截至上月末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6年1月5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313,601股，

占公司总股本272,709,679股的比例为0.115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0.95元/股，最低价为69.87元/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22,128,990.19元（不含交易费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

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截至上月末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0股，

成交金额为0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的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

规则》《回购指引》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002810 股票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6-002
债券代码：127088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

持有公司股份1,433,02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41%）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毕松羚先生计划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3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017%）。

公司于近日收到毕松羚先生出具的《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鉴于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毕松羚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12-23
2025-12-23
2025-12-23
2025-12-23
2026-01-05

减持均价
（元）

15.77
15.99
15.88
15.98
14.45

减持股数
（股）

40,000
200,000
50,000
50,000
3,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115
0.0574
0.0144
0.0144
0.0001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公司总股本
比例(%)
0.0116
0.0581
0.0145
0.0145
0.0001

注：毕松羚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发前股份及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以及上述股份因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获得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毕松羚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33,029
358,257
1,074,772

占总股本比例(%)

0.41
0.10
0.31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
公司总股本比例(%)

0.42
0.10
0.32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90,029
15,257

1,074,772

占总股本比例(%)

0.31
0.01
0.30

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
公司总股本比例(%)

0.32
0.01
0.31

注：上述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作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毕松羚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严格履行各项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期间，毕松羚先生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预披露减持计划一致。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或违规

的情形。
3、上述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减持人员毕松羚出具的《减持计划完成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一月五日


